T R S R E )
1132 & % % 3 %2108

LR FIEA G LR SRR RALSH (113E R HF ¥ 3
04355 ) » AT

=3
GO s i T i | ’f%ﬁ‘ff"/‘ FLEEI A
B % o 21T A 5 2389 5 197 « %3036 534 530
Tig AuRF P2 o
R R TR ERRAL I RRT AR
g = +/7‘FZ°”J¢ %284"* 3"-?)&’ ‘ % 1%3?3?&% v R E %2287

i

l"hﬁ-ﬁ)&%ﬁaa’ EE%/’%Z Fm o ‘l‘zz"ﬁ = M’Ff\ < bta 4 ’)‘/F A lﬁTiﬁ"%
= F}% ﬁq; ’ .T_ ‘17,‘:; ’)—'F A /’?’ JL"T’»?‘ },"P—-#{‘I\}. j\ 4 ?)’—F ’ ”ﬁ j&]‘;b‘::}%
c#:f_b‘ MEHFTE IR EIFALET & ?-FFE,HNF?;‘LF.'_,L’

Gl
HC

e RS H\’TWW€?%%F4°

Vot T kA E TR $ 30305 %34~ $30768 0 ) dded

s o

AEEHRBTEBPHADF o

v i E 23] 113 =& 11 g 18 p
MEFZE 2T MR

Mt AFEPER AR R o

4o JRAJL RO T A B8 20p R e A P RS R T

Bekcit BRI o H Ao bR K o b PR R % 1520

%— 7



-—'\

PR AR RIZd ok (358
Tap p igi¥ b B e o

FET A2 A BHE A)

TwT BEF
v ¥ 2, 2| 113 = 11 ¢ 18 2
ufgf 1%
FERTFHRIBRBEEREETLETS
113# & @ 3 % 304355
#h 2 FEE X 52K (xE0E020P 2)
LO0O7 OOFOQOE0£000%= 005

E 3 R OOOOK 060005
@]alﬁxz\g&ca %% 0 200000000035
P TFIREEL G RE s B ARS s AW
PR T2 R i@i%?kwﬁ%wff

P %EF

-~ F EHAMIIBELY 308 FAF 0 KRB 4 5L45000-00005%
prOLER I ERRAE T ﬁ‘\%%ﬁ“d A e o Fﬁ&é%?iﬁ
B b ﬁf&“}’ﬁ PLOPF4A 3% » B F 5% WRAE 7 thAlaf
(X Behat) gir @R FVEH S RELLFEE
FHERRE S LEPE BART I RN S L e Rk
TR ERIINEY O LESE RIELNRCI0N T
TFORE NG REE LI AR RIS
Pt #8072 AFEIERP] 0 A RE N
o T A AL ZTE R ALLE S FRLE @
T OET TR 2 B M Ea5000-00005L s £ 41482 - ok
Bobd e 2w e 7oAt ba o 28 B4 i RFAT
t SRR T - & S L ¥ ]
BEGT  EETERLDEHEP E 0 1T FRAHERA
B A A A PR LR R PR

S REBT RS PRI ERR T A AR R

ﬁ%iwfmw



B ke ey

I WA=t Eaps ARt KR E DN
FOAY 2R EECIEE N e 3

F AR 2 EF o

2 (1w or A g o (P & 5% e 23§42 -

EgpEs ARG 2 PR ERTE LR
oA - BT LR R AN

=
FHRUOTTERFM | LHE ki
ﬁ&'ﬁ$&#€$4 A LT o
%HH 1>
5
=
7k

JL%\:/ °
3 WP 2~ FHAFENZFALG = PIEFT
R drEm 2 1 AT 22 S FRAe
SR VRS EER
H o

R FEEFEeEF o L EYRE S BAET RS2 L0
W E Sk ;1§ T8I ’-iﬁ!f?i;i~§@?f§§’};@fz‘z*rfuj
T~ L EEE f@;ﬁﬁi mEv 30 kg T
4¢§ﬁ + P sy &3ﬁ’&i%rﬁﬁré ;
Y BRI T2 AT PRAELE 2ARMNNFIES]
BRI~ %1028 5178 %438~ 3 T34~ 825 P2 o 44
F2ARAR Y EFRITT 2R 2
AR O RRAALS L MRET O RAZG > Hg A
Up > P UL TR A2 WAL R5HF0F P15
oo R MG - I A AR LB F FRA

i

=R



N 3 3 X ph o N Ny
Bl &3 40 o X R R ~*£%%&€%ii*
i

PR FUEFIERT RFAL I L7475 L
7R gL i ;ﬁﬁ'; A2 2 iE 4 ‘715 » VL AP o Rt T
)iz $O8AE B iBA T B o R ETSNER

FIFrdaps > pRELZEFA G AR EEELLAGE

0% P ¥ EE
IRk AR T 2k 5 2840F o
FEA GEAF okl ENT AL FRA 10 AT
%ﬁ,fﬁfﬁ’EQSEUT*ﬂ&ﬂ~ﬁ“é30§£”T
I




.he-table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width: 100%;
  table-layout: fixed;
  border-collapse: collapse;
  
}

.he-td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min-height: 30px;
  line-height: 150%;
  vertical-align: top;
  padding: 3px 6px 3px 6px;
  border: 1px solid black;
  word-wrap: break-word;
  overflow: hidden;
}

.pen-record {
  display: flex;
  flex-direction: row;
}

.pen-record-ans {
  flex: initial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  max-width: 600px;
}

.pen-record-ques {
  flex: initial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  max-width: 600px;
}

.pen-record-text {
  flex: 1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}

.he-h1 {
  text-align: center;
  font-size: 28px;
  line-height: 200%;
}

.he-h2 {
  line-height: 150%;
}

.he-h3 {
/*  font-weight: bold;
  line-height: 200%;*/
  /*padding-left: 96px;*/
}

/*.he-button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display: inline-block;
  cursor: pointer;
  padding: 0 4px;
  margin: 0 2px;
  background: linear-gradient(#ffffff,#E0E1E2);
  border-radius: 3px;
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  -webkit-user-select: none !important;
  transition: opacity .1s ease,background-color .1s ease,color .1s ease,box-shadow .1s ease,background .1s ease;
}

.he-button:hover {
  background: #FFF;
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35) inset, 0 0 0 0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}*/

.ui-resizable-helper {
    border: 2px dotted #888888;
    background-color: #888888;
    opacity: .3;
}

.thin-scrollbar::-webkit-scrollbar {
    height: 10px;
    width: 10px;
}

::-webkit-scrollbar {
    height: 15px;
    width: 15px;
}

::-webkit-scrollbar-thumb {
    border-radius: 5px;
    box-shadow: inset 0 0 6px rgba(0,0,0,0.6); 
    background-color: #DDDDDD;
}

/*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*/
table {
    white-space: inherit;
    line-h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w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size: inherit;
    font-style: inherit;
}

@media print {
    .page-break {
        page-break-after: always;
    }
}

/*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*/
* { 
  -webkit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/* Safari/Chrome, other WebKit */
  -moz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/* Firefox, other Gecko */
  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     /* Opera/IE 8+ */
 }

/*selection color*/
::selection{
  background: #009FCC;
}

.barcode {
	font-family: "Free 3 of 9";
}






.he-table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width: 100%;
  table-layout: fixed;
  border-collapse: collapse;
  
}

.he-td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min-height: 30px;
  line-height: 150%;
  vertical-align: top;
  padding: 3px 6px 3px 6px;
  border: 1px solid black;
  word-wrap: break-word;
  overflow: hidden;
}

.pen-record {
  display: flex;
  flex-direction: row;
}

.pen-record-ans {
  flex: initial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  max-width: 600px;
}

.pen-record-ques {
  flex: initial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  max-width: 600px;
}

.pen-record-text {
  flex: 1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}

.he-h1 {
  text-align: center;
  font-size: 28px;
  line-height: 200%;
}

.he-h2 {
  line-height: 150%;
}

.he-h3 {
/*  font-weight: bold;
  line-height: 200%;*/
  /*padding-left: 96px;*/
}

/*.he-button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display: inline-block;
  cursor: pointer;
  padding: 0 4px;
  margin: 0 2px;
  background: linear-gradient(#ffffff,#E0E1E2);
  border-radius: 3px;
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  -webkit-user-select: none !important;
  transition: opacity .1s ease,background-color .1s ease,color .1s ease,box-shadow .1s ease,background .1s ease;
}

.he-button:hover {
  background: #FFF;
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35) inset, 0 0 0 0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}*/

.ui-resizable-helper {
    border: 2px dotted #888888;
    background-color: #888888;
    opacity: .3;
}

.thin-scrollbar::-webkit-scrollbar {
    height: 10px;
    width: 10px;
}

::-webkit-scrollbar {
    height: 15px;
    width: 15px;
}

::-webkit-scrollbar-thumb {
    border-radius: 5px;
    box-shadow: inset 0 0 6px rgba(0,0,0,0.6); 
    background-color: #DDDDDD;
}

/*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*/
table {
    white-space: inherit;
    line-h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w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size: inherit;
    font-style: inherit;
}

@media print {
    .page-break {
        page-break-after: always;
    }
}

/*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*/
* { 
  -webkit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/* Safari/Chrome, other WebKit */
  -moz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/* Firefox, other Gecko */
  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     /* Opera/IE 8+ */
 }

/*selection color*/
::selection{
  background: #009FCC;
}

.barcode {
	font-family: "Free 3 of 9";
}


臺灣宜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
113年度交易字第210號
公  訴  人  臺灣宜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
被      告  黃芸榛






上列被告因過失傷害案件，經檢察官提起公訴（113年度偵字第3043號），本院判決如下：
　　主　文
本件公訴不受理。
　　理　由
一、本件公訴意旨詳如附件起訴書所載。
二、按告訴乃論之罪，告訴人於第一審辯論終結前得撤回其告訴，又告訴經撤回者，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，並得不經言詞辯論為之，刑事訴訟法第238條第1項、第303條第3款、第307條，分別定有明文。
三、經查，告訴人游哲豪對被告黃芸榛提出告訴，檢察官認被告黃芸榛涉犯刑法第284條前段之過失傷害罪嫌，依同法第287條前段規定，須告訴乃論。茲被告黃芸榛已與告訴人游哲豪成立調解，並經告訴人游哲豪具狀撤回本案告訴，有本院調解筆錄、刑事撤回告訴狀各1份在卷可稽，揆諸前開規定，自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，並不經言詞辯論為之。
據上論斷，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3條第3款、第307條，判決如主文。
本案經檢察官洪景明提起公訴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1　　月　　18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刑事第二庭　法　官　陳嘉瑜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，並應敘述具體理由。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，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（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）「切勿逕送上級法院」。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蔡嘉容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1　　月　　18　　日
附件
臺灣宜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 113年度偵字第3043號
　　被　　　告　黃芸榛　女　52歲（民國00年0月0日生）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路0段000巷00號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居宜蘭縣○○鄉○○路0段000號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：Z000000000號

上列被告因交通過失傷害案件，已經偵查終結，認應提起公訴，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：
　　　　犯罪事實
一、黃芸榛於民國113年1月30日某時，駕駛車牌號碼000-0000號自用小客車，沿宜蘭縣宜蘭市林森路由北往南方向行駛於道路上，嗣於同日10時4分許，其行經宜蘭縣宜蘭市林森路段(後火車站前)，欲右轉宜蘭火車站後站時，原應注意行車遇有轉向時，右轉彎時，應先顯示車輛前後之右邊方向燈光；汽車行駛至交岔路口，右轉彎時，應距交岔路口30公尺前顯示方向燈，換入外側車道、右轉車道或慢車道，駛至路口後再行右轉；轉彎車應讓直行車先行等交通規則，而依當時情況，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，竟疏未注意及此，貿然右轉，適有游哲豪所騎乘之車牌號碼000-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，沿同路段由北往南方向直行，而於上址，2車發生碰撞，致游哲豪受有左側恥骨下肢骨折、左手肘、雙膝和左手有多處擦挫傷等傷害。嗣游哲豪檢具診斷證明書，至宜蘭縣政府警察局宜蘭分局交通分隊提出告訴，據以偵辦。
二、案經游哲豪訴由宜蘭縣政府警察局宜蘭分局報告偵辦。
　　　　證據並所犯法條
一、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：
		編號

		證據名稱

		待證事實



		1

		被告黃芸榛於警詢時及本署偵查中之供述

		被告坦承駕駛上開小客車於前揭時地，與告訴人游哲豪發生碰撞之事實。



		2

		⑴證人即告訴人游哲豪於警詢時及本署偵查中之結證指訴。
⑵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、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㈠㈡各1份
⑶行車紀錄器畫面擷取照片3張
⑷事故現場及車損照片54張
⑸行車紀錄器影像之拷貝光碟。

		⑴證明本案事故發生過程。
⑵證明被告駕駛汽車行經交岔路口右轉時，未充分注意右後方來車，就本案事故發生有過失之事實。



		3

		國立陽明交通大學附設醫院診斷證明書1份

		證明告訴人受有左側恥骨下肢骨折、左手肘、雙膝和左手有多處擦挫傷等傷害之事實。







二、按行車遇有轉向時，右轉彎時，應先顯示車輛前後之右邊方向燈光；汽車行駛至交岔路口，其行進、轉彎，應依下列規定：四、右轉彎時，應距交岔路口30公尺前顯示方向燈，換入外側車道、右轉車道或慢車道，駛至路口後再行右轉；七、轉彎車應讓直行車先行；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91條第1項第1款、第102條第1項第4款、第7款分別定有明文。被告駕車本應注意上述道路交通安全規定，且依其情況，又非不能注意，竟疏不注意為之，以致肇事，致人受傷，其有過失甚明，且其過失行為與告訴人之受傷結果顯有相當因果關係，犯嫌堪以認定。至於告訴人騎乘重型機車，違反駕駛人應注意車前狀況，並隨時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之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94條第3項規定，致發生車禍，告訴人亦有過失，然此仍無解於被告之過失罪責，附此敘明。是核被告所為，係犯刑法第284條前段之過失傷害罪嫌。被告肇事後於警員到場處理時，自承其為肇事人，有自首情形紀錄表1紙附卷可稽，請依刑法第62條前段規定減輕其刑。
三、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。
　　此　致
臺灣宜蘭地方法院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 113　　年　　5 　　月　　13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檢　察　官　 洪 景 明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 113　　年　　5　 　月　　24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　記　官　 楊 淨 淳
所犯法條：刑法第284條。
因過失傷害人者，處 1 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 10 萬元以下
罰金；致重傷者，處 3 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 30 萬元以下
罰金。

臺灣宜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

113年度交易字第210號

公  訴  人  臺灣宜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

被      告  黃芸榛







上列被告因過失傷害案件，經檢察官提起公訴（113年度偵字第3

043號），本院判決如下：

　　主　文

本件公訴不受理。

　　理　由

一、本件公訴意旨詳如附件起訴書所載。

二、按告訴乃論之罪，告訴人於第一審辯論終結前得撤回其告訴

    ，又告訴經撤回者，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，並得不經言詞辯

    論為之，刑事訴訟法第238條第1項、第303條第3款、第307

    條，分別定有明文。

三、經查，告訴人游哲豪對被告黃芸榛提出告訴，檢察官認被告

    黃芸榛涉犯刑法第284條前段之過失傷害罪嫌，依同法第287

    條前段規定，須告訴乃論。茲被告黃芸榛已與告訴人游哲豪

    成立調解，並經告訴人游哲豪具狀撤回本案告訴，有本院調

    解筆錄、刑事撤回告訴狀各1份在卷可稽，揆諸前開規定，

    自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，並不經言詞辯論為之。

據上論斷，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3條第3款、第307條，判決如主

文。

本案經檢察官洪景明提起公訴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1　　月　　18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刑事第二庭　法　官　陳嘉瑜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，並

應敘述具體理由。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，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

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（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）「

切勿逕送上級法院」。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蔡嘉容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1　　月　　18　　日

附件

臺灣宜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113年度偵字第3043號

　　被　　　告　黃芸榛　女　52歲（民國00年0月0日生）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路0段000巷00號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居宜蘭縣○○鄉○○路0段000號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：Z000000000號

上列被告因交通過失傷害案件，已經偵查終結，認應提起公訴，

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：

　　　　犯罪事實

一、黃芸榛於民國113年1月30日某時，駕駛車牌號碼000-0000號

    自用小客車，沿宜蘭縣宜蘭市林森路由北往南方向行駛於道

    路上，嗣於同日10時4分許，其行經宜蘭縣宜蘭市林森路段(

    後火車站前)，欲右轉宜蘭火車站後站時，原應注意行車遇

    有轉向時，右轉彎時，應先顯示車輛前後之右邊方向燈光；

    汽車行駛至交岔路口，右轉彎時，應距交岔路口30公尺前顯

    示方向燈，換入外側車道、右轉車道或慢車道，駛至路口後

    再行右轉；轉彎車應讓直行車先行等交通規則，而依當時情

    況，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，竟疏未注意及此，貿然右轉，適

    有游哲豪所騎乘之車牌號碼000-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，沿同

    路段由北往南方向直行，而於上址，2車發生碰撞，致游哲

    豪受有左側恥骨下肢骨折、左手肘、雙膝和左手有多處擦挫

    傷等傷害。嗣游哲豪檢具診斷證明書，至宜蘭縣政府警察局

    宜蘭分局交通分隊提出告訴，據以偵辦。

二、案經游哲豪訴由宜蘭縣政府警察局宜蘭分局報告偵辦。

　　　　證據並所犯法條

一、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：

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被告黃芸榛於警詢時及本署偵查中之供述 被告坦承駕駛上開小客車於前揭時地，與告訴人游哲豪發生碰撞之事實。 2 ⑴證人即告訴人游哲豪於警詢時及本署偵查中之結證指訴。 ⑵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、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㈠㈡各1份 ⑶行車紀錄器畫面擷取照片3張 ⑷事故現場及車損照片54張 ⑸行車紀錄器影像之拷貝光碟。 ⑴證明本案事故發生過程。 ⑵證明被告駕駛汽車行經交岔路口右轉時，未充分注意右後方來車，就本案事故發生有過失之事實。 3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附設醫院診斷證明書1份 證明告訴人受有左側恥骨下肢骨折、左手肘、雙膝和左手有多處擦挫傷等傷害之事實。 

二、按行車遇有轉向時，右轉彎時，應先顯示車輛前後之右邊方

    向燈光；汽車行駛至交岔路口，其行進、轉彎，應依下列規

    定：四、右轉彎時，應距交岔路口30公尺前顯示方向燈，換

    入外側車道、右轉車道或慢車道，駛至路口後再行右轉；七

    、轉彎車應讓直行車先行；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91條第1項

    第1款、第102條第1項第4款、第7款分別定有明文。被告駕

    車本應注意上述道路交通安全規定，且依其情況，又非不能

    注意，竟疏不注意為之，以致肇事，致人受傷，其有過失甚

    明，且其過失行為與告訴人之受傷結果顯有相當因果關係，

    犯嫌堪以認定。至於告訴人騎乘重型機車，違反駕駛人應注

    意車前狀況，並隨時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之道路交通安全規

    則第94條第3項規定，致發生車禍，告訴人亦有過失，然此

    仍無解於被告之過失罪責，附此敘明。是核被告所為，係犯

    刑法第284條前段之過失傷害罪嫌。被告肇事後於警員到場

    處理時，自承其為肇事人，有自首情形紀錄表1紙附卷可稽

    ，請依刑法第62條前段規定減輕其刑。

三、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。

　　此　致

臺灣宜蘭地方法院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 113　　年　　5 　　月　　13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檢　察　官　 洪 景 明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 113　　年　　5　 　月　　24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　記　官　 楊 淨 淳

所犯法條：刑法第284條。

因過失傷害人者，處 1 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 10 萬元以下

罰金；致重傷者，處 3 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 30 萬元以下

罰金。




臺灣宜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
113年度交易字第210號
公  訴  人  臺灣宜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
被      告  黃芸榛






上列被告因過失傷害案件，經檢察官提起公訴（113年度偵字第3043號），本院判決如下：
　　主　文
本件公訴不受理。
　　理　由
一、本件公訴意旨詳如附件起訴書所載。
二、按告訴乃論之罪，告訴人於第一審辯論終結前得撤回其告訴，又告訴經撤回者，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，並得不經言詞辯論為之，刑事訴訟法第238條第1項、第303條第3款、第307條，分別定有明文。
三、經查，告訴人游哲豪對被告黃芸榛提出告訴，檢察官認被告黃芸榛涉犯刑法第284條前段之過失傷害罪嫌，依同法第287條前段規定，須告訴乃論。茲被告黃芸榛已與告訴人游哲豪成立調解，並經告訴人游哲豪具狀撤回本案告訴，有本院調解筆錄、刑事撤回告訴狀各1份在卷可稽，揆諸前開規定，自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，並不經言詞辯論為之。
據上論斷，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3條第3款、第307條，判決如主文。
本案經檢察官洪景明提起公訴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1　　月　　18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刑事第二庭　法　官　陳嘉瑜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，並應敘述具體理由。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，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（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）「切勿逕送上級法院」。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蔡嘉容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1　　月　　18　　日
附件
臺灣宜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 113年度偵字第3043號
　　被　　　告　黃芸榛　女　52歲（民國00年0月0日生）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路0段000巷00號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居宜蘭縣○○鄉○○路0段000號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：Z000000000號

上列被告因交通過失傷害案件，已經偵查終結，認應提起公訴，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：
　　　　犯罪事實
一、黃芸榛於民國113年1月30日某時，駕駛車牌號碼000-0000號自用小客車，沿宜蘭縣宜蘭市林森路由北往南方向行駛於道路上，嗣於同日10時4分許，其行經宜蘭縣宜蘭市林森路段(後火車站前)，欲右轉宜蘭火車站後站時，原應注意行車遇有轉向時，右轉彎時，應先顯示車輛前後之右邊方向燈光；汽車行駛至交岔路口，右轉彎時，應距交岔路口30公尺前顯示方向燈，換入外側車道、右轉車道或慢車道，駛至路口後再行右轉；轉彎車應讓直行車先行等交通規則，而依當時情況，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，竟疏未注意及此，貿然右轉，適有游哲豪所騎乘之車牌號碼000-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，沿同路段由北往南方向直行，而於上址，2車發生碰撞，致游哲豪受有左側恥骨下肢骨折、左手肘、雙膝和左手有多處擦挫傷等傷害。嗣游哲豪檢具診斷證明書，至宜蘭縣政府警察局宜蘭分局交通分隊提出告訴，據以偵辦。
二、案經游哲豪訴由宜蘭縣政府警察局宜蘭分局報告偵辦。
　　　　證據並所犯法條
一、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：
		編號

		證據名稱

		待證事實



		1

		被告黃芸榛於警詢時及本署偵查中之供述

		被告坦承駕駛上開小客車於前揭時地，與告訴人游哲豪發生碰撞之事實。



		2

		⑴證人即告訴人游哲豪於警詢時及本署偵查中之結證指訴。
⑵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、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㈠㈡各1份
⑶行車紀錄器畫面擷取照片3張
⑷事故現場及車損照片54張
⑸行車紀錄器影像之拷貝光碟。

		⑴證明本案事故發生過程。
⑵證明被告駕駛汽車行經交岔路口右轉時，未充分注意右後方來車，就本案事故發生有過失之事實。



		3

		國立陽明交通大學附設醫院診斷證明書1份

		證明告訴人受有左側恥骨下肢骨折、左手肘、雙膝和左手有多處擦挫傷等傷害之事實。







二、按行車遇有轉向時，右轉彎時，應先顯示車輛前後之右邊方向燈光；汽車行駛至交岔路口，其行進、轉彎，應依下列規定：四、右轉彎時，應距交岔路口30公尺前顯示方向燈，換入外側車道、右轉車道或慢車道，駛至路口後再行右轉；七、轉彎車應讓直行車先行；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91條第1項第1款、第102條第1項第4款、第7款分別定有明文。被告駕車本應注意上述道路交通安全規定，且依其情況，又非不能注意，竟疏不注意為之，以致肇事，致人受傷，其有過失甚明，且其過失行為與告訴人之受傷結果顯有相當因果關係，犯嫌堪以認定。至於告訴人騎乘重型機車，違反駕駛人應注意車前狀況，並隨時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之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94條第3項規定，致發生車禍，告訴人亦有過失，然此仍無解於被告之過失罪責，附此敘明。是核被告所為，係犯刑法第284條前段之過失傷害罪嫌。被告肇事後於警員到場處理時，自承其為肇事人，有自首情形紀錄表1紙附卷可稽，請依刑法第62條前段規定減輕其刑。
三、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。
　　此　致
臺灣宜蘭地方法院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 113　　年　　5 　　月　　13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檢　察　官　 洪 景 明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 113　　年　　5　 　月　　24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　記　官　 楊 淨 淳
所犯法條：刑法第284條。
因過失傷害人者，處 1 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 10 萬元以下
罰金；致重傷者，處 3 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 30 萬元以下
罰金。

臺灣宜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

113年度交易字第210號

公  訴  人  臺灣宜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

被      告  黃芸榛







上列被告因過失傷害案件，經檢察官提起公訴（113年度偵字第3043號），本院判決如下：

　　主　文

本件公訴不受理。

　　理　由

一、本件公訴意旨詳如附件起訴書所載。

二、按告訴乃論之罪，告訴人於第一審辯論終結前得撤回其告訴，又告訴經撤回者，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，並得不經言詞辯論為之，刑事訴訟法第238條第1項、第303條第3款、第307條，分別定有明文。

三、經查，告訴人游哲豪對被告黃芸榛提出告訴，檢察官認被告黃芸榛涉犯刑法第284條前段之過失傷害罪嫌，依同法第287條前段規定，須告訴乃論。茲被告黃芸榛已與告訴人游哲豪成立調解，並經告訴人游哲豪具狀撤回本案告訴，有本院調解筆錄、刑事撤回告訴狀各1份在卷可稽，揆諸前開規定，自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，並不經言詞辯論為之。

據上論斷，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3條第3款、第307條，判決如主文。

本案經檢察官洪景明提起公訴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1　　月　　18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刑事第二庭　法　官　陳嘉瑜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，並應敘述具體理由。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，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（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）「切勿逕送上級法院」。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蔡嘉容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1　　月　　18　　日

附件

臺灣宜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113年度偵字第3043號

　　被　　　告　黃芸榛　女　52歲（民國00年0月0日生）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路0段000巷00號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居宜蘭縣○○鄉○○路0段000號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：Z000000000號上列被告因交通過失傷害案件，已經偵查終結，認應提起公訴，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：

　　　　犯罪事實

一、黃芸榛於民國113年1月30日某時，駕駛車牌號碼000-0000號自用小客車，沿宜蘭縣宜蘭市林森路由北往南方向行駛於道路上，嗣於同日10時4分許，其行經宜蘭縣宜蘭市林森路段(後火車站前)，欲右轉宜蘭火車站後站時，原應注意行車遇有轉向時，右轉彎時，應先顯示車輛前後之右邊方向燈光；汽車行駛至交岔路口，右轉彎時，應距交岔路口30公尺前顯示方向燈，換入外側車道、右轉車道或慢車道，駛至路口後再行右轉；轉彎車應讓直行車先行等交通規則，而依當時情況，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，竟疏未注意及此，貿然右轉，適有游哲豪所騎乘之車牌號碼000-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，沿同路段由北往南方向直行，而於上址，2車發生碰撞，致游哲豪受有左側恥骨下肢骨折、左手肘、雙膝和左手有多處擦挫傷等傷害。嗣游哲豪檢具診斷證明書，至宜蘭縣政府警察局宜蘭分局交通分隊提出告訴，據以偵辦。

二、案經游哲豪訴由宜蘭縣政府警察局宜蘭分局報告偵辦。

　　　　證據並所犯法條

一、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：

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被告黃芸榛於警詢時及本署偵查中之供述 被告坦承駕駛上開小客車於前揭時地，與告訴人游哲豪發生碰撞之事實。 2 ⑴證人即告訴人游哲豪於警詢時及本署偵查中之結證指訴。 ⑵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、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㈠㈡各1份 ⑶行車紀錄器畫面擷取照片3張 ⑷事故現場及車損照片54張 ⑸行車紀錄器影像之拷貝光碟。 ⑴證明本案事故發生過程。 ⑵證明被告駕駛汽車行經交岔路口右轉時，未充分注意右後方來車，就本案事故發生有過失之事實。 3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附設醫院診斷證明書1份 證明告訴人受有左側恥骨下肢骨折、左手肘、雙膝和左手有多處擦挫傷等傷害之事實。 

二、按行車遇有轉向時，右轉彎時，應先顯示車輛前後之右邊方向燈光；汽車行駛至交岔路口，其行進、轉彎，應依下列規定：四、右轉彎時，應距交岔路口30公尺前顯示方向燈，換入外側車道、右轉車道或慢車道，駛至路口後再行右轉；七、轉彎車應讓直行車先行；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91條第1項第1款、第102條第1項第4款、第7款分別定有明文。被告駕車本應注意上述道路交通安全規定，且依其情況，又非不能注意，竟疏不注意為之，以致肇事，致人受傷，其有過失甚明，且其過失行為與告訴人之受傷結果顯有相當因果關係，犯嫌堪以認定。至於告訴人騎乘重型機車，違反駕駛人應注意車前狀況，並隨時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之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94條第3項規定，致發生車禍，告訴人亦有過失，然此仍無解於被告之過失罪責，附此敘明。是核被告所為，係犯刑法第284條前段之過失傷害罪嫌。被告肇事後於警員到場處理時，自承其為肇事人，有自首情形紀錄表1紙附卷可稽，請依刑法第62條前段規定減輕其刑。

三、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。

　　此　致

臺灣宜蘭地方法院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 113　　年　　5 　　月　　13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檢　察　官　 洪 景 明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 113　　年　　5　 　月　　24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　記　官　 楊 淨 淳

所犯法條：刑法第284條。

因過失傷害人者，處 1 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 10 萬元以下

罰金；致重傷者，處 3 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 30 萬元以下

罰金。



